
 
 

教育部體育署 108年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檢定簡章 

一、宗    旨：為因應無動力飛行運動日漸蓬勃發展之需求，落實體育專業人員資格檢定制 

              度，推廣運動品質，加強無動力飛行運動安全管理及消費者權益維護。 

二、依    據：教育部體育署 107年 7月 3日修正頒布「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檢定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三、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承辦單位：國立體育大學。 

五、協辦單位：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 

六、檢定級別：載飛員、指導員。 

七、檢定報名資格條件： 

依本辦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有關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條第二款、第三款所

定證明文件及紀錄之核發，於 108 年 7 月 3 日後施行，施行前仍依原規定辦理。另依本

辦法第四條、第五條及第七條，申請專業人員檢定，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年滿十八歲；未滿二十歲者，並徵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二）檢附國民身分證或護照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經判刑確定，不得報名參加專業人員檢定： 

1. 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 

2. 犯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之遺棄罪。 



2 
 

3.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由罪章

之罪。 

4.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5. 犯殺人罪章。 

（四）申請載飛員檢定者：曾受訓練機構所辦無動力飛行訓練合格，並自訓練結束之次日

起一年內，於三個以上不同場地以雙人飛行傘載飛指導員，接受其指導，且飛行次

數達五十次以上，並取得證明。 

（五）申請指導員檢定者：取得助理指導員資格滿三年，並於該三年內實際從事助理教學

時數達一百小時。(助理教學時數之計算，以指導同一載飛員者，每人以採計二十

小時為限，其中地面操作及空中實際操作，各以採計十小時為限。) 

八、檢定日程表：梯次、日期、地點及報名截止日期如下： 

梯次 日期 舉辦地點 報名截止日期 

第一梯次 108年 5月 24日至 25日 屏東賽嘉 108年 5月 10 日 

第二梯次 108年 6月 28日至 29日 宜蘭北宜 61K 108年 6月 14 日 

九、資格檢定方式、範圍及成績計算： 

（一）申請經資格審查合格者，得參加測驗；學科及術科成績皆須達八十分以上，得發給

專業人員證書。 

（二）考量術科檢定易受天氣因素影響，依照天氣狀況調整學科及術科檢定進行之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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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科及術科測驗之項目、方式及評分基準，請參見附件一及附件二。 

十、報名相關規定： 

（一）參加專業人員檢定需符合本辦法第七條資格規定。 

（二）報名日期：報名截止日為每梯次檢定前二星期。 

（三）報名方式：一律採『通訊方式』報名，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逾期及現場報名均不

受理）。 

（四）應繳費用及證明文件： 

    (1) 報名表：請以正楷確實填妥各欄，親自簽名，浮貼上最近一年內之二吋正面  

          脫帽半身照片兩張（請於照片背面書明姓名）。 

      (2) 檢定費用： 

a.載飛員：學科測驗新臺幣一千元，術科測驗新臺幣三千元，合計四千元。 

b.指導人員：學科測驗新臺幣一千元，術科測驗新臺幣五千元，合計六千元。 

註：檢定通過者接獲通知後，再繳交證書費用新臺幣一千元。 

(3) 費用繳交一律請收到繳費單後再行繳納。 

(4) 應繳證件： 

a.經訓練機構證明之文件： 

(a)載飛員：於三個以上不同場地，接受指導，且飛行次數達五十次以上之



4 
 

證明。 

(b)指導員：三年內從事一百小時助理教學時數證明。 

b.最近三個月內一般體檢證明。 

c.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5) 回郵信封 2個：寄發准考證、繳費單及成績通知單之用，請書寫收信人為本

人姓名及地址（請貼妥 30元掛號郵票）。 

（五）郵寄方式：以掛號方式將填妥之報名表、報名前三個月內體格檢查證明及其他各

項證明文件，於報名截止日前(含截止日當天，以郵戳為憑)，一併郵寄至 33301 桃

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0號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 王霈捷小姐收 (敬請以

掛號郵寄，以防郵件遺失，無法究責)。洽詢專線： (03)328-3201轉 8518 

（六）完成報名手續者，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費。報考人員之資格證明如有造假不實經

查證屬實者，取消其應試資格；已完成授證者報請主管機關註銷其證照。證明文件

經查不實，將報請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處置。 

十一、考試地點：請參閱檢定日程表。 

十二、准考證、參加證寄發：預定於檢定日期之前一星期會以掛號信件寄發。報考人若於檢定

前二日尚未收到者，請先洽收件地址所轄之郵局查詢，如仍未收到，請即刻洽本單位，

如逾期未洽詢致影響檢定，由報考人自行負責。 

十三、繳費單寄發：檢定費用預定與准考證、參加證一同以掛號信件寄發；證照費用預定與



5 
 

成績通知單及結果通知單一同以掛號信件寄發。報考人若未收到，請先洽收件地址所

轄之郵局查詢，如仍未收到，請即刻洽本單位，如逾期未洽詢致影響檢定及發證，由

報考人自行負責。 

十四、試場分配及公告事項預定於檢定前一星期在本單位網站公告

（28TUhttp://paragliding.ntsu.edu.tw/U28T）。 

十五、成績公佈及複查： 

符合檢定資格並通過考試之名單，會於完成檢定後三星期，公佈於本單位網站

（28TUhttp://paragliding.ntsu.edu.tw/U28T），同時寄發成績通知單及繳費單，如對檢定結果

有疑異者，得於自公布日起七日內（以郵戳為憑）將成績通知單影本及回郵信封，以掛

號信件郵寄本單位申請複查，逾期不受理。 

十六、其他注意事項： 

（一）悉依教育部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報名即視同願意遵照報名簡章規定，請詳加閱讀避免自身權益受損。 

（三）報考人請自理往返交通與食宿。 

（四）已完成報名手續，因故不克參加者，恕不退還已繳交費用。 

（五）若遇颱風或人力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為考量報考人之安全，本單位將主動與報

考人聯繫，說明取消、延期或後續處理(例如退費)等相關事宜。 

（六）證書費用：初發或展延者，每件新臺幣一千元；補發者，每件新臺幣五百元。 

http://paragliding.ntsu.edu.tw/
http://paragliding.nt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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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檢定地點、課程時間會依實際情況做調整。 

（八）載飛員及指導員等專業人員考證過程，被載飛乘客及其他考生不得在考試過程中

指導考證人員（申請檢定人員）。 

（九）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公佈之。 

（十）洽詢專線：(03)328-3201轉 8518  王霈捷小姐  郵電 pcwang@nt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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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部體育署 108年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檢定報名表 

准考證號碼 
(本欄由承辦單位填寫) 

身分證號碼 
          

請
浮
貼
脫
帽
相

片  

一
年
內
二
吋
照

片
兩
張 

姓  名  性別 
□ 男 

□ 女 
出生年月日  

     

通訊錄 

□□□□□        縣/市       市/區/鄉/鎮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 （  ） 手機  

緊急連絡人  電話/手機 （  ） 

E-mail  

檢定級別 □ 載飛員 □ 指導員 

檢定梯次 □第一梯次(108/5/24-5/25) □第二梯次(108/6/28-6/29) 

所屬單位 

或協會 

 

註：請填寫所屬單位、協會、或團體名稱 

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影印須清晰) 

身分證背面影本黏貼處 

(影印須清晰) 

檢附資料 

□ 1.報名表：應正楷填寫，親自簽名並貼妥照片兩張，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 2.經訓練機構證明之文件。 

□ 3.最近三個月內常規體檢證明。 

□ 4.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 5.信封 2個：寄發准考證、繳費單及成績通知單之用，請書寫收信人為本人姓名及可

收件之地址（請貼妥 30元掛號郵票）。 

□ 6.費用：請收到繳費單後再行繳納，繳費單將以掛號郵件寄發，請務必填寫可收件之

地址。 

切結聲明 

本人已詳閱簡章後填本報名表，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

並切結，且確無「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辦法(臺教授體部字第 1020036121B

號)」第六條各款情事(如本簡章之附件)。如有不實，或本人確有違反此條款規定；本人

同意在被通知後取消資格，絕無異議。 

報考人親自簽名（正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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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無動力飛行專業人員資格檢定項目及配分表 

檢定

類別 

檢定

項目 

檢定

時間 
測驗項目 備註 

飛行

傘載

飛員 

學科

測驗 

2 小

時 

1. 飛行原理（包括航空動力學） 

2. 航空氣象（包括地形及氣候） 

3. 飛行裝備（包括器材結構、操作須知及保養維

修） 

4. 航空法規（包括飛行安全規則） 

5. 飛行技術（包括導航技巧、方位判定、地圖辨

識及目視飛行） 

6. 飛行安全（包括飛行計畫、意外狀況排除、急

救、野外求生） 

考題為選

擇題，自

題庫隨機

挑選。 

學科測試

之滿分為

100 分，

80 分以上

為及格。 

術科

測驗 
 

1. 飛行前對乘客之簡介內容（20%） 

(1) 飛行場地說明 

(2) 飛行路線說明 

(3) 局部氣象說明 

(4) 飛行安全說明 

(5) 飛行技術說明 

A. 口令說明：走、跑或停 

B. 加速時之注意事項說明 

C. 起飛後坐入套帶之動作說明 

D. 雙手放置位置說明 

E. 降落前離開套帶之動作說明 

F. 著陸動作說明 

2. 起飛前之檢查與應注意事項（20%） 

(1) 檢查乘客之扣環及套帶扣 

(2) 載飛員先行扣上飛行傘 

(3) 幫助乘客扣上掛勾 

(4) 檢查及調整安全帽 

3. 起飛動作（20%） 

(1) 起傘動作 

(2) 控傘熟練度 

(3) 加速離地 

4. 空中飛行動作（10%） 

(1) 轉向、高度及操控的穩定性 

(2) 360 度小半徑迴旋之穩定性 

(3) 轉彎或轉向時應轉頭確認航道清空 

(4) 空中嚴重失速(後面檢測表修正) 

術科測試

之滿分為

100 分，

80 分以上

為及格。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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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

類別 

檢定

項目 

檢定

時間 
測驗項目 備註 

5. 降落動作（30%） 

(1) 定點著陸：20 公尺直徑圓內降落。 

(2) 著陸動作：站立或第三點著地。 

(3) 進航高度：全煞車之高度是否正確？ 

(4) 進航角度：是否逆風著陸？ 

(5) 降落前發生失速：是否嚴重失速？ 

飛行

傘指

導員 

學科

測驗 

2 小

時 

1. 飛行原理（包括航空動力學） 

2. 航空氣象（包括地形及氣候） 

3. 飛行裝備（包括器材結構、操作須知及保養維

修） 

4. 航空法規（包括飛行安全規則） 

5. 飛行技術（包括導航技巧、方位判定、地圖辨

識及目視飛行） 

飛行安全（包括飛行計畫、意外狀況排除、

急救、野外求生） 

考題為選

擇題，自

題庫隨機

挑選。 

學科測試

之滿分為

100 分，

80 分以上

為及格。 

術科

測驗 
 

1. 飛行前對學員之簡介內容（10%） 

(1) 飛行場地說明 

(2) 飛行路線說明 

(3) 局部氣象說明 

(4) 飛行安全說明 

(5) 飛行技術說明 

A. 口令說明：走、跑或停 

B. 加速時之注意事項說明 

C. 起飛後坐入套帶之動作說明 

D. 雙手放置位置說明 

E. 降落前站直離開套帶之之動作說明 

F. 著陸動作說明 

2. 輔助起飛前能力（20%） 

(1) 檢查學員的安全帽、扣環、套帶扣、新手

飛行員標示飄帶 

(2) 檢查無線電通訊狀況 

(3) 檢查學員傘具及傘繩裝配是否正確 

(4) 指示學員起跑方向協助起飛 

3. 導航能力（40%） 

(1) 離地後指示學員飛行方向 

(2) 調整坐姿口令及雙手位置 

術科測試

之滿分為

100 分，

80 分以上

為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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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

類別 

檢定

項目 

檢定

時間 
測驗項目 備註 

(3) 轉向口令及操控繩拉下位置 

(4) 對正航道及逆風著陸 

(5) 進場高度及方向 

(6) 準備降落前離開套帶之準備動作 

(7) 降落煞車程序及著陸動作之正確性 

4. 飛行傘基本操控能力（10%） 

將飛行傘平鋪於地面，在無人協助下，自行將

飛行傘穩定拉起至空中操控及維持平衡（正手

或反手均可，方法不拘）達 1 分鐘或向前移動

10 公尺。 

5. 救援（20%） 

自救及救人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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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格檢定術科檢測表 

 

 108年教育部體育署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授證檢定 

載飛員術科檢測表 

姓名  性別  
准考

證號 

 

總成績：            分    □通過    □不通過 
考官 

簽名 

 

說明：採扣分制，滿分 100分，80分合格，請詳閱測驗要求內文。 

※ 有任何疑問請在「考試說明」時提出，測驗時除非有重大安全疑慮，否則發生一般錯誤，主考

官不會給予任何提示，也不得向考官提出是否正確之詢問。 

※ 考試程序：ㄧ、飛行前對乘客之簡介內容。二、起飛前之檢查與應注意事項。三、起飛動作。

四、空中飛行動作。五、降落動作。  

※ 受測時不得詢問考官問題，也不得對他人員進行指導。 

※ 考試過程中，被載飛乘客不得指導載飛員。 

※ 請自行攜帶所需裝備，並確認裝備之安全性。 

 請逐項檢查，並詳細記載考生缺失，扣分要具體說明。 扣分註記 考官簽名 

A. 飛行前對

乘客之簡

介內容 

20% 

A1.飛行場地說明 □尚可，扣 1分 □不清楚，扣 2分 

A2.飛行路線說明 □尚可，扣 1分 □不清楚，扣 2分 

A3.局部氣象說明 □尚可，扣 1分 □不清楚，扣 2分 

A4.飛行安全說明 □尚可，扣 1分 □不清楚，扣 2分 

A5.口令說明     □尚可，扣 1分 □不清楚，扣 2分 

A6.加速時之注意事項說明  

□尚可，扣 1分 □不清楚，扣 2分 

A7.起飛後坐入套帶之動作說明 

□尚可，扣 1分 □不清楚，扣 2分 

A8.雙手放置位置說明 

□尚可，扣 1分 □不清楚，扣 2分 

A9.降落前離開套帶之動作說明 

□尚可，扣 1分 □不清楚，扣 2分 

A10.著陸動作說明□尚可，扣 1分 □不清楚，扣 2分 

  

B. 起飛前之

檢查與應

注意事項 

20% 

B1.乘客之扣環及套帶扣  

 □未檢查，扣 10分 □未做，扣 20分 

B2.載飛員先行扣上飛行傘     □未做，扣 5分 

B3.幫助乘客扣上掛勾       □未做，扣 5分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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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檢查及調整安全帽 

□不確實，扣 3分 □未檢查/調整，扣 5分 

C. 起飛動作 

20% 

C1.起傘動作   □欠佳，扣 3分 □不佳，扣 5分 

C2.控傘熟練度 □欠佳，扣 3分 □不熟練，扣 5分 

C3.加速離地   □欠佳，扣 3分 □失敗，扣 5分 

  

D. 空中飛行

動作 

10% 

D1.操控的穩定性 □欠佳，扣 3分 □不穩定，扣 5分 

D2.360度小半徑迴旋穩定性 

□ 欠佳，扣 3分 □不穩定，扣 5分 

  

E. 降落動作 

30% 

E1.定點著陸   □未於 20公尺直徑圓內降落，扣 20

分。 

E2.著陸動作   □第三點著地，扣 20分。 

E3.進航高度   □全煞車高度不正確，扣 5分。 

E4.進航角度   □沒有逆風著陸，扣 5 分。 

E5.降落前發生失速 □失速扣 5分 □嚴重失速扣 20

分。 

E6.被載飛人員受傷  □扣 20分 

  

成績計算： 

※飛行前對乘客之簡介內容：共扣       分 

起飛前之檢查與應注意事項：共扣       分 

起飛動作：共扣       分 

空中飛行動作：共扣       分 

降落動作：共扣       分 

 

滿分 100分，共扣     分，雙人載飛員術科檢測成績為 U_______U分，合格成績為 80分。 

考官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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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教育部體育署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授證檢定

指導員術科檢測表 

姓名  性別  
准考

證號 

 

總成績：            分    □通過    □不通過 
考官 

簽名 

 

說明：採扣分制，滿分 100分，80分合格，請詳閱測驗要求內文。 

※ 有任何疑問請在「考試說明」時提出，測驗時除非有重大安全疑慮，否則發生一般錯誤，主考

官不會給予任何提示，也不得向考官提出是否正確之詢問。 

※ 考試程序：ㄧ、飛行前對學員之簡介內容。二、輔助起飛能力。三、導航能力。四、飛行傘基

本操控能力。五、救援。 

※ 受測時不得詢問考官問題，也不得對他人進行指導。 

※ 請自行攜帶所需裝備，並確認裝備之安全性。 

 請逐項檢查，並詳細記載考生缺失，扣分要具體說明。 扣分註記 考官簽名 

A. 飛 行 前

對 學 員

之 簡 介

內容 

10% 

A1.飛行場地說明                 □不清楚，扣 1分 

A2.飛行路線說明                 □不清楚，扣 1分  

A3.局部氣象說明                 □不清楚，扣 1分  

A4.飛行安全說明                 □不清楚，扣 1分  

A5.口令說明                     □不清楚，扣 1分  

A6.加速時之注意事項說明         □不清楚，扣 1分 

A7.起飛後坐入套帶之動作說明     □不清楚，扣 1分  

A8.雙手放置位置說明             □不清楚，扣 1分  

A9.降落前站直離開套帶之動作說明 □不清楚，扣 1分  

A10.著陸動作說明                □不清楚，扣 1分  

 

 
   

B.輔助起飛

能力 

20% 

B1.檢查學員的安全帽、扣環、套帶扣、新手飛行員標示

飄帶       □不確實，扣 10分 □未檢查，扣 20分 

B2.檢查無線電通訊狀況 

□不確實，扣 3分 □未檢查，扣 5分 

B3.檢查學員傘具及傘繩裝配是否正確 

□不確實，扣 10分 □未檢查，扣 20分 

B4.指示學員起跑方向協助起飛 

□不確實，扣 3分 □未指示，扣 5分 

  

C.導航能力 

40% 

C1.離地後指示學員飛行方向 

□不確實，扣 2分 □未指示，扣 4分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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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調整坐姿口令及雙手位置 

□不確實，扣 2分 □未調整，扣 4分 

C3.轉向口令及操控繩拉下位置 

□不確實，扣 2分 □未指示，扣 4分 

C4.對正航道及逆風著陸 

□未對正航道，扣 3分 □未逆風著陸，扣 5分 

C5.進場高度及方向  □欠佳，扣 2分 □不佳，扣 4分 

C6.準備降落前離開套帶之準備動作 

□不確實，扣 2分 □不佳，扣 4分 

C7.降落煞車程序及著陸動作之正確性 

□不確實，扣 3分 □不正確，扣 5分 

D.飛行傘基

本操控能

力 

10% 

將飛行傘平鋪於地面，在無人協助下，自行將飛行傘穩

定拉起至空中操控及維持平衡（正手或反手均可，方法

不拘）達 1分鐘或向前移動 10公尺。 

□ 未能穩定操控飛行傘達 1分鐘或向前移動 10公尺，

扣 3分。 

□ 未能自行將飛行傘穩定拉起至空中操控及維持平衡，

扣 6分。 

□ 未能自行將飛行傘穩定拉起，扣 10分。 

  

E.救援 

20% 

自救及救人技術 

□ 飛行傘掛樹後之自救及救人技術，或自救及救人技術

講習證明，得 10分。 

□ 具備有效期限之 EMT證照，得 10分。 

□ 具備有效期限之 CPR證照，得 8分。 

□ 現場考試成績，得     分。 

  

成績計算： 

※飛行前對學員之簡介內容：共扣       分 

輔助起飛能力：共扣       分 

導航能力：共扣       分 

飛行傘基本操控能力：共扣       分 

救援：共扣       分 

 

滿分 100分，共扣     分，指導員術科檢測成績為 U_______U分，合格成績為 80 分。 

考官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四、 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辦法 

法規名稱： 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檢定辦法 

修正日期： 民國 107 年 07 月 03 日  

法規類別： 行政 ＞ 教育部 ＞ 體育目 

附檔： • 附件 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證書.ODT 

第 1 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無動力飛行運動：指下列以人員助跑及利用風力支撐形成空氣動力，藉以滑翔

飛行之運動： 

（一）無動力飛行傘（以下簡稱飛行傘），分為單人式及雙人式二類。 

（二）滑翔翼及其他非由機械動力推進之載具。 

二、訓練機構：指經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認定，從事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

訓練之機構。 

第 3 條  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以下簡稱專業人員）之類別及執行業務之範圍 

如下： 

一、載飛員：擔任無動力飛行運動載飛之專業人員。 

二、指導員：擔任無動力飛行運動教學訓練之專業人員。 

前項專業人員應經訓練機構訓練合格，始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檢定。 

第 4 條  申請載飛員檢定者，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年滿十八歲；未滿二十歲者，並徵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二、曾受訓練機構所辦無動力飛行訓練合格，並自訓練結束之次日起一年內，載飛

專業人員，接受其指導，且飛行次數達五十次以上，並檢附經專業人員簽名及

訓練機構認可之飛行紀錄。 

三、接受基本救命術訓練八小時以上，並取得證明文件。 

第 5 條  申請指導員檢定者，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取得載飛員證書一年以上，或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三日修正施行前

已取得助理指導員證書，且其證書仍在有效期間。 

二、最近二年內曾在指導員指導下，實際從事教學訓練達一百小時以上（其屬指導

同一學員者，至多採計二十小時），並檢附經指導員簽名及訓練機構認可之教

學訓練紀錄。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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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三日修正施行後，前項第一款助理指導員，仍得依

原規定展延其證書之有效期間，並擔任指導員之助理教學工作。 

第一項第二款及前條第二款、第三款所定證明文件及紀錄之核發，自本辦法中華民

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三日修正發布一年後施行；施行前，仍依原規定辦理。 

第 6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經判刑確定，不得擔任專業人員；已取得專業人員資格者，撤

銷之： 

一、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 

二、犯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之遺棄罪。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由罪

章之罪。 

四、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五、犯殺人罪章。 

第 7 條  申請專業人員資格之檢定，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本部提出： 

一、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二、符合第四條或第五條資格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無違反前條規定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第 8 條  前條申請，應依下列規定繳交費用： 

一、檢定費用： 

（一）載飛員：學科測驗，新臺幣一千元；術科測驗，三千元。 

（二）指導員：學科測驗，新臺幣一千元；術科測驗，五千元。 

二、證書費用：初發或展延者，每件新臺幣一千元；補發或換發者，每件五百元。 

 

前項第一款術科測驗檢定費用，包括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費用。 

前項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其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五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三千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二百萬元。 

四、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六千四百萬元。 

第 9 條  第七條申請經審查合格者，得參加學科測驗；學科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得參加術

科測驗；術科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發給專業人員證書。 

前項學科、術科測驗之項目、方式及評分基準，由本部公告之。 

第一項專業人員證書格式，規定如附件。 

第 10 條  專業人員證書有效期間為三年，經累計二十四小時以上複訓且合格者，於效期屆

滿一個月前至六個月內之期間，得申請證書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為三年。 

前項複訓項目、方式及評分基準，由本部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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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專業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工作倫理規範： 

（一）依天候、風況及場地安全性，確認適飛性。 

（二）檢查各項安全配備之完整性及確認被載飛人員之配備穿戴已完備。 

（三）於起飛前提醒被載飛人員空中可能遭遇之突發狀況及應變處理。 

（四）隨時觀察被載飛人員身心狀況及情緒反應，並作妥適處理。 

（五）保持安全飛行距離。 

（六）對被載飛人員不得有性騷擾疑慮之行為。 

二、每年至少參加一次機關或訓練機構辦理之相關安全講習活動。 

三、被載飛人員發生重傷、失蹤或死亡事故者，應立即為必要之處理，並於事故發

生後三小時內通報事故發生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 12 條  專業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廢止其資格： 

一、取得專業人員資格後，有第六條規定情形之一。 

二、擔任專業人員，怠忽職守致被載飛人員失蹤或死亡。 

三、轉讓、出借或出租專業人員證書予他人使用。 

四、違反前條規定，且情節重大。 

五、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有傷害被載飛人員之虞，經本部邀請相關學者專家

組成審查小組認定不能執行職務業務。 

第 13 條  專業人員資格經撤銷或廢止者，本部應通知其限期繳回專業人員證書；屆期未繳

回者，註銷之。 

專業人員因前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經廢止資格者，自廢止之日起三年後，或因

第五款規定經廢止資格者，於原因消滅後，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資格之檢定。 

第 14 條  具備下列各款條件者，得申請認定為訓練機構： 

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依法立案或登記，並以從事無動力飛行運動為其業務之一之法人、 團體

或機構。 

（二）開設無動力飛行正式課程，並實施飛行實務教學之專科以上學校。 

二、具有飛行場之土地所有權或取得使用同意證明。 

三、聘有具指導員資格之師資。 

四、具備可供訓練之設施、設備。 

五、完備之訓練課程規劃。 

第 15 條  申請認定為訓練機構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資料及繳交新臺幣三

千元審查費，向本部提出申請： 

一、符合前條規定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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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人為法人或團體者，並應檢具章程；機構或學校者，應檢具無動力飛行

運動課程大綱。 

三、飛行場設計圖說。 

四、專業人員分級訓練及認證制度。 

五、飛行紀錄簿範本。 

六、其他經本部指定應檢具之文件、資料。 

第 16 條  前條申請經本部審查通過者，並簽訂約定事項者，由本部發給訓練機構證書。 

前項訓練機構證書有效期間為四年。期限屆滿有展延之必要者，應於屆滿一個月

前至六個月內之期間申請展延，並繳交審查費新臺幣二千元；每次展延期間，最

長為四年。 

第 17 條  訓練機構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對報名者之健康予以諮詢、篩選，並要求其提供報名前三個月內體格檢查證

明。 

二、與報名者訂定訓練契約；報名者未滿二十歲者，並應徵得其法定代理人同

意。 

三、指派人員於起降處指導及協助。 

四、訂定緊急救護應變計畫。 

五、訂定收退費基準及服務規定，並據以執行。 

六、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其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五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三千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二百萬元。 

（四）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六千四百萬元。 

七、其他本部規定之事項。 

第 18 條  本部得至訓練機構查核其業務，並得要求提供相關文件、資料；訓練機構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查核結果，如發現訓練機構有違反本辦法或航空、要塞堡壘、消費者保護及

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者，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本部得命其限期改善；必要

時，得命其停止訓練。 

第 19 條  訓練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廢止其認定；並自廢止之日起四年內，不受

理其申請認定： 

一、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或拒絕提供相關文件、資

料。 

二、違反前條第二項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或命其停止訓練而

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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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前條第二項所定其他法規規定，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罰，且情節重

大。 

第 20 條  本部得將本辦法所定專業人員資格檢定及複訓工作，委由受認可之訓練機構（以

下簡稱受認可機構）辦理。 

申請前項認可者，應填具申請書，檢具訓練機構證書及實施計畫，並繳交審查費

新臺幣四千元後，向本部申請。 

前項實施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檢定與複訓實施章則及程序。 

二、工作人員名冊及工作分配表。 

三、場地設施、設備及器材。 

四、推廣無動力飛行運動業務實績。 

五、其他經本部公告應載明之事項。 

第 21 條  前條第二項申請，經審查合格，並經本部核定簽訂約定事項者，發給認可證書。 

前項認可證書有效期間為四年；期限屆滿有展延之必要者，應於屆滿一個月前至

六個月內之期間申請展延，並繳交審查費新臺幣三千元，每次展延期間為三年。 

本部得至受認可機構查核其業務，並得要求提供相關文件、資料；該機構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第 22 條  本部為審查第十六條、第二十條第二項及前條第二項之申請，得組成審議小組；

小組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均由本部就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及機

關代表聘（派）兼之。 

前項審議小組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人數不得少於委員總數三分之一。 

第 23 條  受認可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除廢止其認可

外，並自廢止之日起四年內，停止受理該機構申請認可： 

一、違反本辦法或航空、要塞堡壘、消費者保護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二、違反本部與受認可機構之約定事項，且情節重大。 

三、未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為應檢人投保或超收費用。 

四、未依第二十條第三項所定實施計畫執行。 

五、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或提供相關文件、資

料。 

第 24 條  本辦法所定本部應辦理之事項，得委任教育部體育署為之。 

第 25 條  本辦法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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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資格審查表 

資格檢定審查表 

姓名  
准考證 
號碼 

 

身分證
字號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檢定級別  所屬單位  

應附之文件(證件依表列順序排放)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報名表並簽署切結聲明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經訓練機構證明之文件    

報考載飛員須檢附載飛紀錄證明    

最近三個月內常規體檢證明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註：  

1. 年滿 18歲；未滿 20歲者，並徵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2. 載飛員：曾受訓練機構所辦無動力飛行訓練合格，並自訓練結束之次日起一年內，於

三個以上不同場地以雙人飛行傘載飛指導員，接受其指導，且飛行次數達五十次以

上。 

3. 指導員：取得助理指導員資格滿三年，並於該三年內實際從事助理教學時數達一百小

時。 

4. 載飛紀錄證明須有無動力飛行運動指導員證書之指導員簽章；無動力飛行運動指導

員：范增仁、孫進尚、郭信夫、曾國智、簡萬全、簡萬昇、羅崇浩、羅湘銘(依姓氏

筆畫排序)，其中簡萬全指導員及羅湘銘指導員證書有效期限為 107.5.20。 

5. 須無違反下列情形：(1) 傷害罪章 (不包括過失犯)、(2) 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九十

四條之遺棄罪、(3) 妨害性自主罪章、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由罪章之罪、(4) 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之罪、(5) 殺人罪等 

審查結果：□合格    □不合格       審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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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飛行傘飛行記錄簿格式 

飛行傘飛行記錄簿(格式範例) 

航次 時間 場地 起飛高度 m 風向 風速 m/s 雲高 m 最高高度 m 起飛時間 滯空時間分 簽証 備註 

1 1060503 61k 330 95 4 950 652 1030 80 現場高級 p4以上飛行員 單人 

2 1060510 61k 330 60 3 750 500 1245 035 現場高級 p4以上飛行員 單人 

3 1060518 翡翠灣 180 55 4 900 300 1035 25 現場高級 p4以上飛行員 單人 

4 1060518 翡翠灣 180 80 5 800 350 1230 120 現場高級 p4以上飛行員 單人 

5 1060531 高台 120 185 3 900 530 930 15 現場指導人員 雙人 

6 1060611 外澳 160 90 3 750 160 820 5 現場指導人員 雙人 

7 1060611 外澳 160 80 4 750 180 900 15 現場高級 p4以上飛行員 單人 

8 1060611 外澳 160 75 5 750 250 1000 35 現場高級 p4以上飛行員 單人 

9 1060702 賽嘉 350 275 5 無 1500 1120 150 現場高級 p4以上飛行員 單人 

10 1060703 賽嘉 350 190 4 1000 450 1440 15 現場高級 p4以上飛行員 單人 

  

統一飛行記錄簿格式範例說明 

航次、時間、場地、起飛高度三欄是必需的 

風向、風速及雲高三個條件可判斷最高高度的可能性 

起飛時間可判斷當時之最高高度与滯空時間是否符合當時狀況 

風向不對風速小於 2m/s原則上無法滯空最高高度一般不可能超過起飛場。 

一天內汽流最好約在 10時至 15時，9時之前一般無法滯空 

記錄之可信度不需在現場由表列各項條件即可判斷 

單人飛行 p4以上飛行員簽証,雙人飛行需指導員簽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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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資格檢定准考證 

教育部體育署 

108年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檢定准考證 

准考證號碼  身分證字號  

姓名  檢定級別  

※請仔細核對准考證上各項資料，若有錯誤請請儘速來電更正，以免影響權益。 

  查詢專線：(03)328-3201 轉 8518 

※考試時須攜帶本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正本（或有效期限內之護照或駕照正本代替）以

便查驗。 

※筆試應考時請攜帶藍、黑色原子筆或鋼筆等文具用品應考。 

※應考人注意事項 

一、考生須按規定時間入場，學科筆試試題共 100題，考試時間為 150分鐘；術科考試應於

規定時間報到，未依規定者視同放棄應試資格。 

二、考生應試時，請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正本（國民身分證得以有效期限內之

護照、健保卡或駕照正本代替），並主動放在考桌左上角，以備查驗。 

三、考生應按編定座號入座，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卷、准考證、座位三者之間號碼是否相同，

如有不同，應即舉手請監考人員處理。 

四、考生除前條規定必用之文具外，不得攜帶書籍及任何有計算、記憶、收發訊息功能及有

礙公共安寧、考試公平之各類鐘錶、電子寵物等器材入場。有關個人之醫療器材如助聽

器等，須事先報備並經檢查方可使用。 

五、考生在考試進行中，發現試題印刷不清時，得舉手請監考人員處理，但不得要求解釋題

意。如答案卷不慎掉落，應舉手通知監考人員後再行撿拾。 

六、考生應在答案卷上規定作答範圍內書寫答案，並不得將試題、答案卷攜出場外。 

七、考生不得左顧右盼、相互交談、意圖窺視、抄襲他人答案或便利他人窺視答案。 

八、考生不得有傳遞、夾帶、交換答案卷；自誦或以暗號告知他人答案或以答案卷、試題紙

供他人窺視抄襲等舞弊情事。 

九、考生不得撕去或竄改答案卷上之座位號碼及條碼，將答案卷污損、摺疊、捲角、撕毀。 

十、考生已交卷出場後，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或高聲喧嘩、宣讀答案或以其他方式指示場內

考生作答。 

十一、考生不得請人頂替或偽造證件混入試場應試。 

十二、考生不得有威脅其他考生幫助其舞弊，或威脅監考人員之言行。 

  



 

23 
 

玖、 資格檢定成績通知單 

教育部體育署 

108年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檢定成績通知單 

 

  

檢定級別：載飛員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檢定項目 檢定成績 檢定結果 

資格檢定 ─ 合格 

學科 例 80 合格 

術科項目 

飛行前對乘客之簡介內容  

  

起飛前之檢查與應注意事項  

起飛動作  

空中飛行動作  

降落動作  

檢定成績 
合格/不合格 

准予發證/不予發證 

備註 
1. 學科考試成績最低及格分數為 80。 

2. 術科考試須達 80分以上才視為通過。 

 

注意事項:  

一、檢定合格者，請收到繳費單後繳交一千元證照費用以辦理授證。 

二、如對檢定結果有疑異者，得於自公布日起七日內（以郵戳為憑）將成績通

知單影本及回郵信封，以掛號信件郵寄本單位申請複查，逾期不受理。 

三、授證相關事宜： 

證照費：檢定合格者請繳交證照費一千元整（請於 月 日前繳交)，與最

近一年內之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張。 

郵寄地址：33301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0號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

系 王霈捷收 (敬請以掛號郵寄，以防郵件遺失，無法究責)。 

 

洽詢專線：(03)328-3201 轉 8518 王霈捷小姐或電郵至 pcwang@nt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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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 

108年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檢定成績通知單 

 

 

檢定級別：指導員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檢定項目 檢定成績 檢定結果 

資格檢定 ─ 合格 

學科 例 80 合格 

術科項目 

飛行前對學員之簡介內容  

  

輔助起飛能力  

導航能力  

飛行傘基本操控能力  

救援  

檢定成績 
合格/不合格 

准予發證/不予發證 

備註 
1. 學科考試成績最低及格分數為 80。 

2. 術科考試須達 80分以上才視為通過。 

 

注意事項:  

一、檢定合格者，請收到繳費單後繳交一千元證照費用以辦理授證。 

二、如對檢定結果有疑異者，得於自公布日起七日內（以郵戳為憑）將成績通

知單影本及回郵信封，以掛號信件郵寄本單位申請複查，逾期不受理。 

三、授證相關事宜： 

證照費：檢定合格者請繳交證照費一千元整（請於 月 日前繳交)，與最

近一年內之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張。 

郵寄地址：33301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0號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

系 王霈捷收 (敬請以掛號郵寄，以防郵件遺失，無法究責)。 

 

洽詢專線：(03)328-3201轉 8518 王霈捷小姐或電郵至 pcwang@nt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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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證書 
 

 

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證書 

受認可機構名稱  

無動力飛行運動 

專業人員證書類別 
 

持

證

人 

姓名  血型  性別  

照片 出生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或護照號碼 

 

有效期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複訓及展延紀錄 

複訓 展延 

  

  

  

其他記載事項 核備文號：教育部體育署 OOOOOOOOOOOOOOOOOOO號 

教育部體育署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